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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园市监处罚〔2026〕72001 号

当事人：上海雏云物流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3MA1GL7E06X

住所：上海市宝山区宝杨路 1800 号 2 幢 A3782 室

法定代表人：吕建伟

2025年11月13日，本局接到中国（江苏）自由贸易试验

区苏州片区综合协调局案件线索移交单[编号2025（002）

号]，线索显示该局接第六批黑加油点线索清单后，会同各

相关部门对上海雏云物流有限公司撬装点位开展了核查，发

现该点位存在疑似非法对外经营行为，涉嫌违反《江苏省成

品油流通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规定，要求依法处理。

11月14日，本局执法人员按线索前往当事人设置于苏州工业

园区兴浦路108号江通物流园的撬装式加油点位现场检查，

发现当事人该点位撬装式加油设施设备已拆除搬离，办公用

房大门紧闭无工作人员在场，由场地方江通物流园相关负责

人陪同，共同见证现场检查情况。当晚，经调查询问发现当

事人涉嫌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活动。本局依法

于2025年11月14日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当事人是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、物流仓储服务为

主营业务的物流公司。2024年8月，当事人在苏州工业园区

兴浦路108号江通物流园内设立的撬装式加油装置正式投入

使用，该项目虽取得《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，但仅限企

业内部自用，不得对外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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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9月，当事人在实行企业内部司机加油配额管理

制度后，在未取得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的情况下，

默许和放任员工对外部社会车辆提供加注柴油服务并收取

费用。零售柴油的收款资金流向员工个人微信账户后，按各

司机节油零售数额以现金方式予以分账。当事人在知晓公司

员工存在对外零售柴油行为后，未予以介入和制止、放任不

管，且出于节约总成本和补贴员工福利等方面的考虑，默认

零售柴油款项为公司变相给予员工餐费等补贴。

当事人在被园区相关职能部门发现涉嫌存在成品油零

售的情况后，于2025年12月13日全部拆除该加油装置并搬离

江通物流园。

另查明，当事人设立和管理该撬装式加油装置的主要负

责人系林露（另案处理）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当事人提供并签字盖章确认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

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

主体信息、授权委托情况；

2.司机吕某身份证及劳务合同复印件，证明吕某个人身

份情况及系当事人员工的事实；

3.当事人提供的《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》打印件，证

明当事人取得内部自用撬装加油装置项目备案，且该项目仅

供企业自用，不得对外营业；

4.本局2025年11月14日对当事人现场检查拍摄的执法

记录仪视频、照片及制作的现场笔录，证明当事人现场撬装

式加油设备装置已拆除搬离的事实；

5.本局对当事人发放的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2份（苏园

市监限提〔2025〕72001号、72002号），证明本局要求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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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限期提供案件调查所需相关材料的事实；

6.当事人提供的油品供货合同、油品质量检验报告，证

明当事人撬装式点位成品油的来源和质量情况；

7.当事人提供的企业内部自用车辆信息及对应加油卡、

加油明细清单，证明当事人自用车辆数量及加油情况；

8.当事人核实确认园区商务部门移送线索附件材料情

况的照片（线索包括外部车辆加油视频及截图打印件、外来

加油车辆司机询问笔录、付款记录截图），证明当事人撬装

式加油点对外部社会车辆提供加注柴油服务并收取费用的

事实；

9.本局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7份及对公司原司机吕

某询问笔录2份，证明当事人存在默许和放任员工对外部社

会车辆提供加注柴油服务并收取费用的事实；

10.当事人提供的吕某微信收款账户的收款清单、收款

截图、其他收入凭证材料，证明该微信收款账户收款金额包

含收取零售柴油款项及其他正常收入的事实；

11.外部加油车辆司机范某身份证复印件及本局对其制

作的调查笔录、微信转账截图证据材料提取单，证明范某个

人身份情况及当事人对外部车辆提供加注柴油服务并收取

费用的事实；

12.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江苏省市场监管综

合执法平台查询当事人行政处罚记录情况打印件，证明当事

人未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；

13.撬装式加油点位场地出租方提供并签字盖章确认的

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

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本局对委托代理人制作的调查笔录2份、

租赁双方提供的场地租赁协议复印件，证明当事人租赁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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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

2026年1月26日，本局向当事人电子送达苏州工业园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（苏园市监罚告〔2026〕

72001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本局拟处的行政处罚以及当事人依法

享有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收到告知书后未

在规定时间内提出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，故视为放弃陈述、

申辩和要求听证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作为企业内部自用撬装加油装置项目

设置和使用企业，应当知道该加油装置仅供企业内部自用，

不得对外经营，从事成品油柴油零售经营活动则应当依法取

得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。依照《江苏省成品油流通

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“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应当依法取得成

品油零售经营许可。申请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应当具备下列

条件：……”的规定。当事人在未取得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

准证书》经营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成品油零售活动，已构

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成品油零售活动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江苏省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项

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从事成品油经营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负有管理职责的行

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或者通报

批评，对单位可以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，并对其主

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处3万元以下罚款；对个人可以

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：……（二）未取得成品油零售

经营许可或者超越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范围经营……”的规

定。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：

警告，并处8.5万元罚款。

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（末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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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假日顺延）到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工业园区全辖网点缴清上

述款项。若使用转账支票、银行汇票、银行本票的，“收款

人”栏填写“苏州工业园区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”，“用途

栏”填写“缴纳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”。到

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

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

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

向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依法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

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

止执行。
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2 月 3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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